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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工商大学现代商贸研究中心科研成果认定
与配套奖励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贯彻《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意见》（教技〔2012〕6号）的精神和要求,充分调动广大教师、科研人员科研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奖励科研创新成果，不断提高中心科学研究水平，增强科研资政和科研服务能力，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奖励的科研成果须署名“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工商大学现代商贸研究中心”为第一完成单位；或者标注 “受‘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工商大学现代商贸研究中心’和‘浙江工商大学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协同创新中心’资助”字样。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与商贸流通有关的科研成果。奖励范围包括专著、论文、获奖、知识产权、采纳批示。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全校教师、协同创新单位科研人员。其中，对于在中心承担的课题项目要求的科研成果，不适用本办法；中心专职研究人员本职岗位要求的工作量及相应科研成果，不适用本办法。
第五条  中心认定的科研成果，奖励经费由中心审核，直接奖励给完成人。
第二章  著作认定、奖励范围与标准
第六条  著作的认定。以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工商大学现代商贸研究中心为第一作者单位发表的与商贸流通有关的研究性专著、国家级普通高等教育精品、规划教材、浙江省重点教材。
第七条  奖励范围与标准。
（一）被学校认定为高层次科研成果的专著，中心按1:0.2予以奖励。
（二）经中心学术委员会评审，按中心当年出版专著总数不多于30%的比例，作为中心高层次专著，奖励标准为每本专著0.3万元（不含出版费）。
第三章  论文认定、奖励范围与标准
第八条  论文的认定。以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工商大学现代商贸研究中心为第一作者单位发表的中外文与商贸流通有关的学术论文。期刊级别以学校科技处最新的认定标准为准。
第九条  奖励范围与标准。
（一）符合学校高层次认定的论文，中心按1:0.2予以奖励。
（二）除学校高层次认定的论文以外，在CSSCI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中心按1:0.1予以奖励。
第四章  获奖认定、奖励范围与标准
第十条  获奖的认定。以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工商大学现代商贸研究中心为第一完成单位的与商贸流通有关的获奖成果，包括地级市以上获奖成果、与商贸流通相关的重要学会（协会）奖励、党政系统科研成果奖。
第十一条  奖励范围与标准。符合学校高层次认定的获奖成果，中心按1:0.2予以奖励。
第五章  知识产权认定、奖励范围与标准
第十二条  知识产权的认定。以浙江工商大学现代商贸研究中心为第一专利权人被授权的与商贸流通有关的发明专利；以及以浙江工商大学现代商贸研究中心为第一起草单位，正式发布的各类标准。
第十三条  奖励范围与标准。符合学校高层次认定的知识产权与标准，中心按1:0.2予以奖励。
第六章  采纳批示认定、奖励范围与标准
第十四条  采纳批示的认定。以浙江工商大学现代商贸研究中心为第一承担单位或第二承担单位完成的应用性研究成果，获得厅局级及以上领导肯定性批示，或在省部级单位内参上正式发表，或被厅局级及以上单位采纳，或得到地市级以上政府部门正式发布。
第十五条  奖励范围与标准。
（一）符合学校高层次认定的获奖成果，中心按1:0.2予以奖励。
（二）符合中心奖励认定的采纳批示，奖励标准如下：
	采纳批示
	奖励标准（元）

	中心研究成果获得国家商务部、教育部下辖各司局单位正式采纳或批示，或在商务部、教育部内参上被正式发表的研究成果
	2000

	获副省级领导或部门肯定性的批示或采纳的科研成果
	1500

	获厅局级领导肯定性的批示或采纳的科研成果，地级市以上党委、政府正式应用与采纳或得到地级市以上党委、政府领导肯定性批示的研究报告、咨询报告或政策建议
	1000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奖励成果统计一般在年底进行。
第十七条  奖励经费总额尽可能保持增长趋势。
第十八条  如有不在本办法规定的范围内，具有争议的科研成果，由中心组织专家组评定。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中心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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